
台南市東原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課發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  112年  1 月 19 日  

二、地點：圖書館 

三、主席：吳家增 校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列 [附件六] 

五、主席致詞：無 

六、會議報告： 

1. 111 學年度寒假輔導維持不收費，輔導與衝刺班同意書如附件一、二。 

2. 111 學年度各領域暨彈性課程課程實施成效評鑑，請各領域與彈性課程負責人、

授課教師進行成效自評，將於 2 月底收件，相關表件見附件三、四。 

3. 預計開學召開本學期第三次課發會，討論正常化訪視後本校應修正之事項。 

七、討論內容： 

案由一：請討論寒假輔導及衝刺班之規劃及收費標準是否合宜。 

案由二：請討論 111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實施之評鑑準則。 

案由三：請討論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教師自我檢核（評鑑）表，有無需要修

改，若無，請全校教師填寫，相關表件見附件五。 

 

 

 

決議：以上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暨交流事項 

 

 

 

九、散會 
  



[附件一] 

台南市立東原國中 111 學年度寒假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課程實施計畫 
一、 依    據：依臺南市政府 100年 6月 13日，南市教中（一）字第 10004168490號：

「臺南市立中等學校辦理學生課業輔導及留校自習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二、 時    間：學習輔導活動期間自民國 112年 2/6~2/10，每天 3節課，8:00到校進行環

境打掃，8:30上課，11:05放學，計 15節。 

三、 活動內容：國英數或多元課程，以上各科教授複習不超前進度為原則。 

四、 師    資：聘任本校原任課教師擔任。 

五、 費    用：由校自籌，不收費，請踴躍參加 

【450元 (每節鐘點) x (3節x 6班) ÷(90 (繳費人數) ) ÷ 70％（鐘點費比例）≒ 130元】 校內課輔費支應 

【450元 (每節鐘點) x (12節 x 6班) ÷(90 (繳費人數) ) ÷ 70％（鐘點費比例）≒ 515元】學習扶助經費支

應。 

 
六、 報    名：全校學生自由參加（繳交家長同意書申請），請 將參加名單送交給導師，再將

參加名單送交教學組。 

七、 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並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之。 

 
 
 
 
 
 
 
 
 

…〔112年 1月 6日前〕…沿 …線 …撕 …下…交 …教…務…組…留…存…… 

 

台南市立東原國中 111 學年度寒假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課程 申請書 

學生姓名：（    ）年（    ）班 座號（  ） 姓名（            ）    

  

    敝子弟申請參加 貴校 111 學年度寒假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課程，對上述活動

實施辦法完全瞭解，於活動期間願督促敝子弟遵守一切作息規定。    

                    此  致  

   東 原 國 中                                                                                                                  學生家

長：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台南市立東原國中 111 學年度寒假衝刺班課程實施計畫 
八、 時    間：學習輔導活動期間自民國 112年 2/6~2/10，共 5天，每天 3節課

(11:15~14:50)，計 15節。 

九、 活動內容：每天以一科老師上課為主，課程內容為國、英、數、自、社，各科教授複

習不超前進度。 

十、 師    資：聘任本校原任課教師及具有該領域專長教師擔任。 

十一、 費    用：免費。  

十二、 報    名：三年級學生自由參加（繳交家長同意書申請），請  將參加名單送交

給導師，再將參加名單送交教學組。 

十三、 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並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之。 

 
 
 
 
 
 
 
 
 

…〔112年 1月 6日前〕…沿 …線 …撕 …下……交 ……教…學…組……留…存…… 

 

台南市立東原國中 111 學年度寒假衝刺班課程實施計畫 申請書 

學生姓名：（    ）年（    ）班 座號（  ） 姓名（            ）    

  

    敝子弟申請參加 貴校 111學年度寒假衝刺班課程實施計畫，對上述活動實施辦法

完全瞭解，於活動期間願督促敝子弟遵守一切作息規定。    

                    此  致  

   東 原 國 中                                                                                                                  學生家

長：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臺南市東原國中學校領域/科目課程課程檢核表 

 

層面 對象 檢核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

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設計 

領域

/科

目課

程

(每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5. 

素養導向 

5.1 教學單元/主題和教學重點之規劃，能完整

納入課綱列示之本教育階段學習重點，兼具

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兩軸度之學習，以有效

促進核心素養之達成。 

      

5.2 領域/科目內各單元/主題之教學設計，適合

學生的能力、興趣和動機，提供學生練習、

體驗、思考、探究和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

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絡化、意義化及適性化

特徵。 

      

6. 

內容結構 

6.1 內含課綱及所屬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規定

課程計畫中應包含之項目，如各年級課程目

標或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核心素養、教學單

元/主題名稱、各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學

進度、評量方式及配合教學單元/主題內容擬

融入之相應合適之議題內容摘要。 

      

6.2 同一學習階段內各教學單元/主題彼此間符

合順序性、繼續性和統整性之課程組織原則。 

      

7. 

邏輯關連 

7.1 核心素養、教學單元/主題、教學重點、教

學時間與進度以及評量方式等項目內容，彼

此具相呼應之邏輯關連。 

      

7.2 領域/科目課程若規劃跨領域/科目統整課程

單元/主題，應確實具主題內容彼此密切關連

之統整精神；採協同教學之單元，其參與授

課之教師及擬採計教學節數應列明。 

      

8. 

發展過程 

8.1 規劃與設計過程蒐集、參考及評估本領域/

科目課程設計所需之重要資料，如領域/科目

課綱、學校課程願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

源、學生先備經驗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

與教學設計參考文獻等。 

      

8.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領域/

科目小組會議、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之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 

      

課程

實施 

各課

程實

施準

備

(每

學期

開學

前) 

13. 

師資專業 

13.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

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尤其新設領域/科

目，如科技、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

排。 

      

13.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主管機關及學

校辦理之新課程專業研習或成長活動，對課

程綱要內容有充分理解。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小組會議、年級

會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同備

課、觀課和議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

綱、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14. 

家長溝通 

14.1 學校課程計畫能獲主管機關備查，並運用

書面或網路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 

      

15. 

教材資源 

15.1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

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自編教材及相關教

學資源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層面 對象 檢核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

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

設備，已規劃妥善。 

      

16. 

學習促進 

16.1 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

果，如辦理課程相關之展演、競賽、活動、

能力檢測、學習護照等。 

      

課程

實施 

各課

程實

施情

形

(每

學期

開學

日至

學期

結

束) 

 

17. 

教學實施 

17.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教學策

略和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精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

程目標。 

      

17.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生特質

及資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學策

略，並重視教學過程之適性化。 

      

18. 

評量回饋 

18.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

量之內容與方法，能掌握課綱及課程計畫規

劃之核心素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

據評量結果進行學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形進

行對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畫及其實

施。 

      

課程

效果 

領域

/科

目課

程

(配

合平

時及

定期

學生

評量

期程

辦

理) 

19. 

素養達成 

19.1 各學習階段/年級學生於各領域/科目之學

習結果表現，能達成各該領域/科目課綱訂

定之本教育階段核心素養，並精熟各學習重

點。 

      

 

19.2 各領域/科目課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以外

之其他非意圖性學習結果，具教育之積極正

向價值。 

      

20. 

持續進展 

20.1 學生在各領域/科目之學習結果表現，於各

年級和學習階段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說明:  

1. 檢核重點編號參考教育部函頒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檢核參考原則」 

2. 各層面填具時間依四、檢核時程之時序填寫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核者簽名  



[附件四] 
臺南市東原國中學校彈性學習課程課程檢核表 

 

層面 對象 檢核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

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課程

設計 

彈性

學習

課程

(每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9. 

學習效益 

9.1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單元或主題內容，符合學

生的學習需要及身心發展層次，對其持續學

習與發展具重要性。  

      

9.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材、內容與活動，重視

提供學生練習、體驗、思考、探究、發表和

整合之充分機會，學習經驗之安排具情境脈

絡化、意義化和適性化特徵，確能達成課程

目標。 

      

10. 

內容結構 

10.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之內含項目，

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如年級課程目標、教學

單元/主題名稱、單元/主題內容摘要、教學

進度、擬融入議題內容摘要、自編或選用之

教材或學習資源和評量方式。 

      

10.2 各年級規劃之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綱

規定之四大類別課程（統整性主題/專題/議

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其他類課程）及學習節數規範。 

      

10.3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組成單元或主題，彼此間

符合課程組織的順序性、繼續性和統整性原

則。 

      

11. 

邏輯關連 

11.1 各年級各彈性學習課程之規劃主題，能呼應

學校課程願景及發展特色。 

      

11.2 各彈性學習課程之教學單元或主題內容、課

程目標、教學時間與進度和評量方式等，彼

此間具相互呼應之邏輯合理性。 

      

12. 

發展過程 

12.1 規劃與設計過程中，能蒐集且參考及評估各

彈性學習課程規劃所需的重要資料，如相關

主題的政策文件與研究文獻、學校課程願

景、可能之教材與教學資源、學生先備經驗

或成就與發展狀態、課程與教學設計參考文

獻等。 

      

12.2 規劃與設計過程具專業參與性，經由彈性學

習課程規劃小組、年級會議或相關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之共同討論，並經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議通過。特殊需求類課程，並經特殊

教育相關法定程序通過。 

      

各課

程實

施準

備

(每

學期

開學

前) 

13. 

師資專業 

13.1 校內師資人力及專長足以有效實施各領域/

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尤其新設領域/科

目，如科技、新住民語文之師資已妥適安

排。 

      

13.2 校內行政主管和教師已參加主管機關及學

校辦理之新課程專業研習或成長活動，對課

程綱要內容有充分理解。 

      

13.3 教師積極參與各領域/科目小組會議、年級

會議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專業研討、共同備

課、觀課和議課活動，熟知任教課程之課

綱、課程計畫及教材內容。 

      



層面 對象 檢核重點 課程發展品質原則 

達成情形 

(待加強→優

異) 

簡要文 

字描述 

1 2 3 4 5 

14. 

家長溝通 

14.1 學校課程計畫能獲主管機關備查，並運用

書面或網路等多元管道向學生與家長說明。 

      

15. 

教材資源 

15.1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所需審定本教

材，已依規定程序選用，自編教材及相關教

學資源能呼應課程目標並依規定審查。 

      

15.2 各領域/科目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實施場地與

設備，已規劃妥善。 

      

16. 

學習促進 

16.1 規劃必要措施，以促進課程實施及其效

果，如辦理課程相關之展演、競賽、活動、

能力檢測、學習護照等。 

      

各課

程實

施情

形

(每

學期

開學

日至

學期

結

束) 

 

17. 

教學實施 

17.1 教師依課程計畫之規劃進行教學，教學策

略和活動安排能促成本教育階段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精熟學習重點及達成彈性學習課

程目標。 

      

17.2 教師能視課程內容、學習重點、學生特質

及資源條件，採用相應合適之多元教學策

略，並重視教學過程之適性化。 

      

18. 

評量回饋 

18.1 教師於教學過程之評量或定期學習成就評

量之內容與方法，能掌握課綱及課程計畫規

劃之核心素養、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並根

據評量結果進行學習輔導或教學調整。 

      

18.2 各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年級會議及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能就各課程之教學實施情

形進行對話、討論，適時改進課程與教學計

畫及其實施。 

      

課程

效果 

彈性

學習

課程 

(配

合平

時及

期末

學生

評量

辦

理) 

21. 

目標達成 

21.1 學生於各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結果表現，

能符合課程設計之預期課程目標。 

      

21.2 學生在各彈性學習課程之非意圖性學習結

果，具教育之積極正向價值。 

      

22. 

持續進展 

22.1 學生於各類彈性學習課程之學習成就表

現，具持續進展之現象。 

      

說明:  

1. 檢核重點編號參考教育部函頒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檢核參考原則」 

2. 各層面填具時間依四、檢核時程之時序填寫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核者簽名  

 
  



[附件五] 

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教學教師自我檢核（評鑑）表」 

（檢核項目及內容可依學校需求自行調整） 

檢核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教師

姓名 

 
任教科目 

 

所屬

領域 

 

檢核 

項目 
檢核內容 

已
執
行
且
具
成
效 

已
執
行
成
效
待
加
強 

未
執
行 

補充說明 

課程

規劃 

瞭解「生涯發展教育」之理念、課程目標及分

段能力指標 

    

教學

活動 

依分段能力指標及學生先備條件將「生涯發展

教育」融入領域課程計畫 

    

規劃並進行適切的「生涯發展教育」教學活動     

善用相關軟硬體設備、家長及社區資源，進行

「生涯發展教育」教學 

    

評量

回饋 

採用多元學習評量，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綜合學生相關表現，提供適切回饋建議及生涯

輔導 

    

檢核本學年教學成效，據以修正下學年「生涯

發展教育」課程計畫 

    

其
他 

     

     

 

 

 

 

 

 

 



[附件六] 

臺南市公立東山區東原國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  111  學年度上學期 

期末會議簽到單 

 

職稱 姓名 簽到 

校長 吳家增  

教導主任 林子翔  

總務主任 曾雅芬  

輔導主任 詹雯靜  

教務組長 吳玟晏  

訓導組長 張藝飛  

國文領域召集人 杜咸姵  

英文領域召集人 顏巧芝  

數學領域召集人 林子翔  

自然領域召集人 林佳怡  

社會領域召集人 張藝飛  

綜合領域召集人 尤儷儒  

健體領域召集人 葉婷芳  

藝文領域召集人 張世綸  

科技領域召集人 許凱翔  

導師代表 李文鑫  

家長代表   

社區代表   

特教教師代表   

   

 

 


